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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防護措施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05/08/25 初訂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13/01/31五版修訂 

 

壹、 前言 

標準防護措施是針對所有醫療(事)機構制訂的基本防護措施，其建

構的原則在於所有血液、體液、分泌物、排泄物(不含汗水)、不完整的

皮膚和黏膜組織等都可能帶有可被傳播的感染原。標準防護措施中包含

了多項預防感染措施，適用於所有醫療(事)機構內所有的病人，不論是

否為被懷疑或已被確認感染的病人；這些措施包括：手部衛生、依可能

的暴露情形選用手套、隔離衣、口罩、眼睛或臉部防護具等個人防護裝

備、及執行安全注射。此外，在醫療環境中的儀器及設備可能被具感染

性的體液所污染，因此需要正確的管理以預防這些儀器及設備成為疾病

傳染的媒介(如：直接接觸時應穿戴手套、對嚴重髒污及可重複使用的

儀器設備，在下一位病人使用前必須進行正確的清潔及消毒)。在照護

病人期間應該採用何種標準防護措施，取決於醫護人員和病人之間的互

動行為，以及可能暴觸到的血液、體液和病原體。某些互動的行為可能

只需要穿戴手套(如靜脈穿刺)；但其他的醫療行為(如放置氣管內插管時)

可能就必須穿戴手套、隔離衣、臉部防護具或口罩和護目鏡。針對各項

標準防護措施的原理與原則進行教育訓練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可以幫

助醫護人員在面臨新的狀況時比較容易做出正確決定並確實遵循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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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用標準防護措施的重要性，我們以放置氣管內插管為例，特別是

在緊急的狀況下，雖然一開始未預期病人是受到感染的，但仍須採取標

準防護措施，因為有可能在後續檢驗才證實病人是傳染病個案(如

SARS-CoV、腦膜炎雙球菌)。執行標準防護措施同時也可以確保醫護人

員在提供照護期間，不會因為手部或設備的污染而造成病人感染。 

標準防護措施指引新增項目 

在疫情爆發期間調查發現的感染控制問題，通常代表需要新的指引

建議，或需加強現有的感染控制建議以保護病人。本指引增加的三個部

分為：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安全注射行為、與在放置導管或執行經

由腰椎穿刺的脊柱或硬腦膜外腔注射時(如脊髓 X 光攝影，脊柱或硬腦

膜麻醉)佩戴口罩。因為這類的建議被認為是照護標準，但未被包含在

其他指引裡，因此增加於標準防護措施中。過去由全面防護措施

(Universal Precautions)發展而來的標準防護措施大部分是關於健康照護

人員的保護，而現行修訂新增的部分則著重於病人的感染防護。 

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 

在 2003 年 SARS 疫情爆發期間，病人與其家屬成員在急診部門造

成 SARS-CoV的傳播，突顯了醫療單位在第一時間的警戒以及即時執行

感染控制措施的需求(如急診部門的收案與檢傷分類區域、門診及醫師

辦公室)。為此提出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的策略，將與感染控制措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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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為標準防護措施的一部分。此策略著重對象在於感染有未經診斷之

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的病人及其陪同親友，以及所有在進入醫療場所時有

出現咳嗽、鼻塞、鼻涕或呼吸分泌物增加等症狀的人員。「咳嗽禮節」

是衍生自結核桿菌的感控措施建議。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的內容包括

了： 

一、 對醫護場所中工作人員、病人及探病者的教育。 

二、 張貼標語，針對目標對象提供合適的(多國)語言以教育病人及其隨

同親友。 

三、 感染源控制措施(例如：咳嗽時使用衛生紙遮掩口/鼻，並立即將用

過的衛生紙妥善丟棄；咳嗽者在可容許且合適的情況下使用外科手

術口罩)。 

四、 接觸呼吸道分泌物後的手部衛生。 

五、 可能的話，於一般候診區對呼吸道感染人員實施空間上的隔離，理

想距離為 3英呎或 1公尺以上。 

打噴嚏及咳嗽時遮掩口鼻或讓咳嗽病人戴上口罩已被證實可防止

呼吸道分泌物散播至空氣中。但在某些單位中推行使用口罩的要求可能

較為困難(如小兒科)，此時強調咳嗽禮節則更具其必要性。而當身體距

離接近至小於 3英呎或 1公尺，將增加經由飛沫途徑傳播感染的風險(如

腦膜炎雙球菌和 A 群鏈球菌)，因此需將感染者與其他未感染者做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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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隔。由許多文獻資料中可歸結出，良好的衛生習慣，尤其是手部衛

生，不論是在醫療院所內外對於預防病毒的傳播和降低呼吸道感染的發

生率都是相當有效的，這些措施之所以有效應是可降低較大飛沫中病原

體的傳播風險(如流感病毒、腺病毒、百日咳桿菌及肺炎黴漿菌)。雖然

許多呼吸道感染會伴隨著發燒症狀，但像百日咳及輕微上呼吸道感染的

病人通常無發燒症狀，因此沒有發燒並不代表沒有呼吸道感染；而氣

喘、過敏性鼻炎或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病人也可能咳嗽和打噴嚏，儘

管這些病人通常不具傳染性，咳嗽禮節措施仍需謹慎遵從。 

當健康照護人員於檢查或照護具有呼吸道感染症狀之病人時，建議

需遵行飛沫傳染防護措施(如戴口罩)和手部衛生；本身受呼吸道感染之

健康照護人員應避免直接接觸病人，特別是高危險群的病人，若無法避

免時則需佩戴口罩。 

貳、 建議 

標準防護措施 

假設每個人都有可能已被可在醫療單位內傳播的病原體所感染或

移生，於健康照護時應採取以下的感染控制措施。 

一、 手部衛生 

(一) 在健康照護期間，非必要情況下應避免碰觸病人周圍的環境表

面，以預防乾淨的手因此而被污染，或受污染的手藉此將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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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傳播至病人周圍環境表面。 

(二) 在下列情況下，進行手部衛生： 

1. 接觸病人之前； 

2. 執行無菌操作技術之前； 

3. 有暴觸病人體液風險之後； 

4. 接觸病人之後； 

5. 接觸病人周遭環境之後。 

需注意的是：穿戴手套不能取代手部衛生。因此若在符合上述

時機且須穿戴手套的情況下，則在穿戴手套前或在脫下手套

後，仍須執行手部衛生。 

(三) 根據 WHO 醫療照護機構手部衛生指引指出，使用酒精性乾洗

手液執行手部衛生比肥皂或抗菌皂所需花費的時間短、設置或

攜帶方便、降低手部細菌或病毒數目的效果佳且較不傷手，所

以 WHO 全面推廣將酒精性乾洗手液普遍設置在病人照護區

域，或採醫護人員隨身攜帶等方式，使照護人員可以在執行臨

床照護工作時，不需離開照護區域，即可使用酒精性乾洗手執

行手部衛生。 

(四) 當雙手有明顯的髒污、受到蛋白質類(proteinaceous)物質的污

染、或是沾到血液或體液時，或是暴露在可能產芽孢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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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困難腸梭菌或炭疽桿菌)，需使用肥皂或抗菌皂洗手，但

應注意勿經常在使用肥皂或抗菌皂洗手後立即使用酒精性乾洗

手液，因為這可能會增加皮膚炎發生的機會。 

(五) 須和病人有直接接觸的健康照護員工，在工作時不應穿戴人工

指甲或其他指甲的裝飾物；並應該經常修剪指甲，維持指甲尖

端長度不超過 0.5公分。 

二、 個人防護裝備 

(一) 注意以下的使用原則： 

1. 當和病人之間的互動行為預期可能接觸到血液或體液時，需

穿戴如下列（二）-（四）項所述的個人防護裝備。 

2. 預防在卸除個人防護裝備的過程中污染到自己的衣服或皮

膚。 

3. 在離開病人的房間或區域前卸除並丟棄個人防護裝備。 

(二) 手套 

1. 當預期可能接觸到血液或其他可能的感染物質、黏膜組織、

不完整的皮膚或可能受污染的完整皮膚時(如病人大小便失

禁)，應穿戴手套。 

2. 穿戴符合工作性質，大小合適且耐久的手套。 

(1) 若提供直接的病人照護，需穿戴醫療用拋棄型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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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潔環境或醫療設備，可穿戴醫療用拋棄型手套或可重複使

用的多功能手套。 

3. 在接觸病人和/或其周圍環境後(包含醫療設備)，以適當的方式

脫掉手套避免手部污染；不穿戴同一雙手套照護一位以上的

病人；不為了重複使用而清洗手套，因為這樣的行為可能造

成病原體傳播。 

4. 照護病人時，若手部由身體的污染部位(如會陰區域)移至身體

的清淨部位(如臉部)，需要更換手套。 

(三) 隔離衣 

1. 於執行照護病人行為期間，當預期接觸到血液、體液、分泌

物或排泄物時，應穿上合適於工作的隔離衣以保護皮膚和衣

服被弄髒或受污染。 

(1) 當直接接觸之病人有非自制性的分泌物或排泄物時應穿上

隔離衣。 

(2) 在離開病人周圍環境前卸除隔離衣並執行手部衛生。 

2. 即使是與同一位病人有多次的接觸，也不要重複使用隔離衣。 

3. 可視人員進入目的及與病人互動情形、或依醫院內部規範，

決定進入高風險單位(如加護病房、新生兒加護病房、造血幹

細胞移植病房) 的人員是否須穿上隔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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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嘴、鼻及眼睛防護 

1. 在照護病人過程中有可能引起血液、體液、分泌物和排泄物

的噴濺或產生飛沫時，應使用個人防護裝備保護眼睛、口鼻

的黏膜組織。或依執行工作時可能的需求選擇口罩、護目鏡、

臉部防護具搭配使用。 

2. 對未被懷疑需採取呼吸道防護之病人(如結核桿菌、SARS 或

出血熱病毒)，執行會引起飛沫產生的步驟時(如支氣管鏡檢

查、未使用密閉式抽吸裝置的呼吸道抽吸，氣管內插管)，除

了使用手套和隔離衣，需穿戴以下其中一項裝備：完全覆蓋

臉部前方及側面的面部防護具、附有防護罩面的口罩、或口

罩及護目鏡。 

三、 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 

(一) 教導健康照護員工呼吸道分泌物來源控制的重要性，以預防呼

吸道病原體經由飛沫和可傳遞病原體之無生命媒介物(fomite)

傳播；特別是在社區中爆發季節性的病毒性呼吸道感染期間(如

流感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 

(二) 於醫療單位內第一線會接觸到病人的地方(如急診的檢傷站、住

院手續辦理處或候診區、門診區)執行以下的措施，以遏止具有

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人及其隨同人員的呼吸道分泌物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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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門急診及住院單位入口處和重要地點(如電梯、自助餐廳)

張貼標語，並教育病人與其他具呼吸道感染症狀的人，當咳

嗽或打噴嚏時用衛生紙遮掩他們的口/鼻，使用完畢後將衛生

紙丟進垃圾桶，並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後執行手部衛生。 

2. 提供衛生紙和免觸碰開啟的垃圾桶(例如：腳踏式的垃圾桶)

供丟棄衛生紙。 

3. 在門急診及住院單位的候診區或附近區域，提供執行手部衛

生的資源以及教學。在位置便利合宜的地點設置酒精性洗手

液，並隨時注意是否已經使用完畢並予定期更換；洗手台處

應提供洗手所需的消耗品(例如：肥皂、擦手紙)。 

4. 例行性或在呼吸道感染盛行期間(如學校缺席率增加、尋求呼

吸道感染照護的病人增加)，於進入機構或醫療單位時提供口

罩給咳嗽病人和其他症狀的人(如伴隨病人的人)，並鼓勵他們

和其他一般候診區的人維持一定的距離，最好是在 3英呎或 1

公尺以上。 

四、 病人安置 

(一) 安置病人時應考量是否可能造成感染原傳播。在可行的情況

下，將有引發傳染他人風險的病人(如非自制性的分泌物、排泄

物或傷口引流；被懷疑有呼吸道或腸道感染的嬰兒)，安置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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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病房。 

(二) 病人安置應基於以下原則辦理： 

1. 病人已知或被懷疑感染之病原體的傳播途徑。 

2. 影響感染病人傳播情形的危險因子。 

3. 在擬安置感染病人的病房或區域中，可能造成其他病人發生

機構內感染的危險因子。 

4. 是否有單人病房可用。 

5. 病人可選擇共用病房的條件(如集中照護相同感染的病人)。 

五、 病人照護設備和儀器/設施 

(一) 建立可能已受血液或體液污染的病人照護設備及儀器/設施之

控制、運送及處理的策略和流程。 

(二) 對於已受污染的重要或次重要之醫療儀器/器材，進行高程度的

消毒和滅菌步驟前，使用建議的清潔劑移除有機物質，以確保

消毒與滅菌之功效。 

(三) 當處理有明顯的污染或可能接觸到血液或體液的病人照護設備

和儀器/設施時，依照預期的污染程度穿戴個人防護裝備(如手

套、隔離衣)。 

六、 照護環境 

(一) 依病人接觸和污染的程度及病人單位的特性，建立其環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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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指標，以及常規性或有針對性的環境清潔方法與流程。 

(二) 清洗及消毒可能被病原體污染的表面，尤其是病人周圍的區域

(如床邊扶手、床上桌)以及病人照護環境中經常接觸的表面(如

門把、病房廁所內及周圍的表面)，需較其他環境表面有更頻繁

的清潔次數(如候診區的水平表面)。 

(三) 使用的消毒劑需經認證註冊，且對常見污染醫療環境的病原體

具殺菌效果，並依廠商的說明使用。 

當感染原(如輪狀病毒、困難腸梭菌、諾羅病毒)有持續傳播的

跡象，可能是病原體已對那些使用中的消毒劑產生抵抗力，此

時應改變選擇較有效的消毒劑。 

(四) 於提供兒科健康照護或候診區有孩童玩具的場所(如婦產科和

診所)，依以下的原則建立定期清洗和消毒玩具的策略與流程： 

1. 選擇易於清洗和消毒的玩具。 

2. 勿提供共用的絨毛玩具。 

3. 大型固定玩具(如攀登裝備)需至少每週或每當有明顯髒污時

進行清洗或消毒。 

4. 若玩具有可能接觸到嘴巴，在消毒後需用水沖洗，或是使用

清洗機清洗。 

5. 當玩具需要清洗和消毒時應立即進行，否則應儲存在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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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器中，並與其他乾淨隨時可使用的玩具分開。 

(五) 訂定預防污染及清潔消毒的策略與流程，其中應含括重複使用

的電子設備，尤其是那些供病人使用的設備、於照護期間使用

的器材和經常(例如：每天)進出病房的移動式設備。 

目前並未特別建議使用移動式防護蓋套或可清洗的鍵盤。 

七、 被服和送洗 

(一) 處理使用過的被服及布單織品應盡量避免抖動，以防止污染空

氣、環境表面和人。 

(二) 若有洗衣用滑運通道，應確保有正確的設計、維護，並設法使

受污染衣物所散播的飛沫微粒(aerosols)降至最低。 

(三) 雖然使用過的被服及布單織品傳播疾病的風險很低，但正確的

被服管理是必須的。一般而言，被服及布單織品於清洗過程

中，可藉由化學及物理的方法達到一定程度的清潔與消毒。 

(四) 清洗方式： 

1. 高溫清洗：水溫≥71℃至少清洗 25分鐘； 

2. 低溫清洗：水溫≤70 ℃併用適當的洗劑於合適的濃度下清洗。 

(五) 添加濃度 50-150ppm 漂白水，或以烘乾整燙過程的高溫等方

式，都有助於增加被服及布單織品的清洗消毒效益。 

(六) 清潔消毒後的被服及布單織品，於存放的場所與運送的過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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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清潔，以避免布品遭受污染。 

(七) 應將被服及布單織品處理相關工作流程(包括使用過布品的收

集與運送、清洗方式與程序、乾淨布品的保存與傳送方式等) 建

立文件，做為清洗作業品質確效管理之依據，以保障工作人員

與病人的健康。 

八、 安全的注射行為 

在使用注射針、代替注射針的套管和靜脈輸液系統時，應遵

循下列指引： 

(一) 使用無菌操作技術以避免無菌注射器材、設備受污染。 

(二) 不可對多個病人使用同一注射針筒施打藥物，即使是已更換該

針筒上的注射針或套管；應注意注射針、套管和注射針筒皆是

無菌且限單次使用的，不得重複使用於其他病人，或碰觸其他

病人可能使用的藥劑或輸液。 

(三) 一套輸液和輸液組件(如靜脈軟袋、導管和轉接器)只可使用於

單一病人，並在使用後妥善丟棄。注射針筒、針頭或代替注射

針的套管，一旦插入或連接到任一病人的靜脈軟袋或輸液組件

後，就視同已污染，不可再用於其他人。 

(四) 於任何狀況下儘可能使用單一劑量瓶裝的注射用藥品。。 

(五) 不可將單一劑量瓶裝或安瓿瓶裝藥品施打於多位病人，或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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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餘的部分用於後續的病人。 

(六) 若必須使用複劑量包裝的藥品（multidose vial），其每次所使

用的注射針/套管和注射針筒必須是無菌的。 

(七) 勿將複劑量包裝的藥瓶（multidose vials）存放在病人照護區，

應依照廠商建議方式儲存；當藥品的無菌狀況有疑慮時則將之

丟棄。 

(八) 不提供袋裝或瓶裝的靜脈輸液作為多位病人的輸液共同來源。 

九、 特殊腰椎穿刺術的感染控制策略為：放置導管或注射物質進入脊椎

管或硬膜下腔時(如脊髓 X 光攝影、腰椎穿刺、脊柱或硬腦膜麻醉

時)，需佩戴外科口罩。 

十、 員工安全 

防護健康照護員工暴露到血液感染性致病原。 



 15 

參考資料來源 

一、 本防護措施主要係參考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1996年 1月訂定，2007年

修正公布之 「2007 Guideline for Isolation Precautions: Preventing 

Transmission of Infectious Agents in Healthcare Settings-Part III.A. 

Standard Precautions Standard」擬定 (Available from: 

http://www.cdc.gov/hicpac/2007IP/2007ip_part3.html#a)，並經行政院衛

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會-感染控制組審查修訂完成。 

二、 本防護措施「一、手部衛生」另參考世界衛生組織 2009年 8月公布之

「WHO Guidelines on Hand Hygiene in Health Care」(Available from: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9/9789241597906_eng.pdf)，進

行內容修正。 

三、 本防護措施「七、被服和送洗」另參考下列文獻進行內容修正： 

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merging and Zoonotic Infectious Diseases (NCEZID), Division of 

Healthcare Quality Promotion (DHQP) (January 27, 2011). Laundry: 

Washing Infected Materials. Available from: 

http://www.cdc.gov/HAI/prevent/laundry.html 

2.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ebruary 05,2002). 

Guidelines for Laundry in Healthcare Facilities. Available from: 

http://www.pandemicreferenceguides.com/pdfFiles/InfectionControl/Gu

idelinesforLaundry.htm 

3.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03). Recommendations of CDC and 

the Healthcare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ces Advisory Committee 

(HICPAC).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Infection Control in 

Health-Care Facilities. Available from: 

http://www.cdc.gov/hicpac/pubs.html 

http://www.cdc.gov/hicpac/2007IP/2007ip_part3.html#a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9/9789241597906_eng.pdf
http://www.cdc.gov/HAI/prevent/laundry.html
http://www.pandemicreferenceguides.com/pdfFiles/InfectionControl/GuidelinesforLaundry.htm
http://www.pandemicreferenceguides.com/pdfFiles/InfectionControl/GuidelinesforLaundry.htm
http://www.cdc.gov/hicpac/pubs.html
http://www.cdc.gov/hicpac/pubs.html

